
各部门、各单位

关于申报 2023 年度日照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的通知

：

一、支持方

为加快我校科研技术创新，推动科学研究早出成果、多出

成果。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现组织开展 2023年度日照市自然科

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。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向

日照市自然科学基金专项主要用于支持开展基础研究、应

用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，实现前沿引领技术、关键共性技

术、现代工程技术、颠覆性技术创新，加强科技人才和团队引

进培养，提升我市源头科技创新能力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项目申报人仅限申报 1项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。有 1

项及以上在研各类市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。已获得

国家、省级财政资助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，有在研国家或省自

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人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是项目依托单位正式在职科研人员或聘期能覆盖项目执

行期的全职聘用人员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；

2.是所申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，具有履行项目负责人责任的



能力；

3.具有所申请项目必需的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和基

本条件；

4.符合《日照市科技计划项目科研诚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
三、项目类别及要求

具体要求：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35周岁（1988年 1月 1日后

出生），须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技术职称，具有从事基础研

究所需的基本能力和条件

（一）青年基金项目。支持 35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员自主

选题，独立开展创新性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，促进青年

科技人才快速成长。2023年度该类立项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 3 

万元/项。

。

具体要求：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40周岁（1983年 1月 1日后

出生），须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技术职称，具有从事基础研究课

题的经历

（二）优秀青年基金项目。主要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

得较好成绩、发展潜力较大的 40周岁以下优秀青年科研人员，

促进创新型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。2023年度该类立项项目资助

额度不超过 5万元/项。

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、相关证明材料及申报人员情况汇总

表等，需同时提交纸质和电子版材料。



（一）纸质材料包括：申报书一式 2 份，相关证明材料、

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各 1份。

（二）电子版材料（光盘 1 份）包括：以上表格电子文档

和纸质盖章材料扫描件、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。

（三）相关证明材料一般应包括：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；

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；科研成果

复印件；主持（参与）过的项目证明材料；其他需要提交的材

料。

五、申报时间安排

2023 年 7 月 10 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科研处邮箱：

shanwaikyc@swut.edu.cn，纸质材料报送科研处（学综楼 223）。

联系人：曾军，联系电话：0633-8109314。

附件：1.日照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

2.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

科研处

2023年 6月 14日


